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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云南省委教育工委 云南省教育厅关于

深入学习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通知

各州市教育工委、教育体育局，各高等学校，省属中等职业学校，

有关中小学：

2021 年 4 月 29 日，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

议通过关于修改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》的决定，其中第五条

修改为“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、为人民服务，必

须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，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

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”，将党的教育方针落实为国家法律规范。

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加强学习宣传

各地各校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作为重要政治任

务，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相贯通，同贯

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相衔接，同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相

结合，同贯彻落实新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》相统一，



结合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实际，就学习宣传贯彻工作作出专门部

署。各地要统筹学习宣传资源，全方位宣传解读党的教育方针，

多角度报道贯彻落实的典型经验，发挥好学校、家庭、社会协同

作用，凝聚办好教育的合力。2021 年 6 月 25 日前，教育系统各

级党委（党组）理论学习中心组要开展 1 次党的教育方针专题学

习，要组织 1 次教育管理干部学习讨论；各级各类学校要组织 1

次教职员工全员专题学习讨论，要以思政课、国旗下的讲话、班

（团队）会等形式，对全体学生开展 1 次主题教育。2021 年秋

季学期开学，各级各类学校要对新生开展 1 次党的教育方针主题

教育。

二、落实根本任务

各地各校要抓住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个重点，将党的教

育方针有效融入教育行政管理、办学治校和教育教学全过程，不

断提升贯彻落实的科学性有效性。要坚持问题导向，聚焦党中央

关心、群众关切、社会关注的教育热点难点，深入查找人才培养

中的短板弱项，统筹施策，精准发力，坚决破除制约立德树人根

本任务落实的痛点堵点，推动德智体美劳相互渗透、有机融合，

培养学生爱国情怀、社会责任感、创新精神、实践能力。

三、严格规范表述

各地各校要及时按照新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》第

五条，规范党的教育方针表述。2021 年 6 月 25日前，要在学校

醒目位置粘贴党的教育方针，确保庄重美观、安全牢固。要全面



梳理各类制度规范、校园文化中关于党的教育方针的表述，凡不

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》规范的，及时纠正。

各地各校学习贯彻落实情况请于 7月 1日前报送至省教育厅

德育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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